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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566/04-05號文件 —— 2005年 1月 21日

特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1567/04-05號文件 —— 2005年 4月 26日
會議的紀要 ) 

 
  分別於 2005年 1月 21日及 4月26日舉行的兩次會
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381/04-05(01)號文件 ⎯⎯ 於 2005年 4月 15日
把西貢區議會議

員在2005年4月7日
與立法會議員舉

行的會議上就新

界東南發展策略

檢討所表達的意

見轉介事務委員

會跟進的便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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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397/04-05(01)號文件⎯⎯ 東堤灣畔業主委
員會環境關注組

就《大嶼山發展

概念計劃》提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416/04-05(01)號文件⎯⎯ 於 2005 年 4 月

28日把南區區議
會議員在 2005年
4月 7日與立法會
議員舉行的會議

上 就 3項 計 劃 所
表達的意見轉介

事務委員會跟進

的便箋  
 

立法會CB(1)1447/04-05(01)號文件⎯⎯ 於 2005年 5月 3日
把鄉議局議員在

2005年 1月 25日
與立法會議員舉

行的會議席上所

提事項轉介事務

委員會跟進的便

箋  
 

立法會CB(1)1453/04-05(01)號文件⎯⎯ 於 2005 年 4 月
14日把離島區議
會議員在 2005年
2月 3日與立法會
議員舉行的會議

上就《大嶼山發

展概念計劃》所

表達的意見轉介

事務委員會跟進

的便箋  
 

立法會CB(1)1454/04-05(01)號文件⎯⎯ 於 2005 年 4 月
14日把離島區議
會議員在 2005年
2月 3日與立法會
議員舉行的會議

上 就 “在 灣 仔 興
建供政府及商業

直升機公司共用

的直升機場的建

議 ”所 表 達 的 意
見轉介事務委員

會跟進的便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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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489/04-05(01)號文件⎯⎯ 於2005年4月21日
把大澳居民權益

關 注 組 代 表 在

2005年 3月 31日
與立法會議員舉

行的會議上就可

能在大澳興建十

號貨櫃碼頭一事

所提關注意見轉

介事務委員會跟

進的便箋  
立法會CB(1)1531/04-05(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對西貢

區 議 會 議 員 於

2005年 4月 7日與
立法會議員舉行

的會議上就新界

東南發展策略檢

討提出的意見所

作的回應  
立法會CB(1)1552/04-05(01)號文件⎯⎯ 關於“174WC ⎯⎯

更換及修復水管

工 程 第 1階 段 第
2期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559/04-05(01)號文件⎯⎯ 關於 “有關《建築
物 (規劃 )規例》的
建議修訂⎯⎯  澄

清 “街道 ”符合用
作地盤分類的準

則”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560/04-05(01)號文件⎯⎯ 關於 “建議修訂根

據《建築物條例》

發出的《監工計

劃書的技術備忘

錄》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573/04-05(01)號文件⎯⎯ 關於“244WF ⎯⎯

沙 田 第 56A發 展
區供水計劃 ”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1612/04-05(01)號文件⎯⎯ 西貢區議會議員
與立法會議員於

2005年 4月 7日舉
行的會議的紀要 )

 
2.  委員察悉秘書處自 2005年 4月 26日的事務委員
會上月例會後發出了上述資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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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565/04-05(01)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CB(1)1565/04-05(02)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3.  委員同意於 2005年 6月 28日舉行的下次例會上
討論下列事項：  
 

(a)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  —— 優化灣仔及鄰
近地區海濱的研究：公眾參與活動；  

 
(b) 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及  
 
(c) 有關處理新界農地大型違例建築工程的政策

檢討。  
 
考慮到該次例會將有 3個討論事項，委員同意將會議時間
延長半小時。  
 
 
IV. 遺失土地契約的問題  

(立法會CB(1)1565/04-05(03)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565/04-05(04)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有關 “遺失土
地契約的問題 ”的
背景資料簡介 ) 

 
4.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1(下
稱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 ”)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
的文件。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
政 )1(下稱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借助電
腦投影片資料，向委員簡介關於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

的政府租契和有關土地文件的立法建議 (下稱 “建議的
法例 ”)。  
 

(會後補註：用作介紹的電腦投影片資料的
複 印 文 本 已 於 2 0 0 5 年 5 月 2 5 日 隨 立 法 會
C B ( 1 ) 1 6 3 7 / 0 4 - 0 5 ( 0 1 )號文件送交委員。 )  

 
5.  委員對建議的法例大致表示歡迎。  
 
自動重整  
 
6.  梁家傑議員建議，與其一如現時建議般按申請

進行重整，政府當局或可考慮透過自動重整機制，重整

下述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集體租契：即在建議的法

例制定之前已被確定，理應自動予以重整的政府集體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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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當局可在建議的法例中制訂附表，列出已確定屬遺

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集體租契。由於該附表屬附屬法

例，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生效，故日後作出修訂會較

為容易。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感謝他提出建議，

並表示政府當局會進一步加以研究。  
 
7.  張學明議員察悉，根據自動重整機制，如存放

在土地註冊處以紙張印製的政府租契難以辨認或已遺

失，而該處備存有關土地契約的可辨認微縮軟片或影像

副本，則建議法例會授權該處按所持有副本的條款重整

有關土地契約。就此，他詢問如何處理土地註冊處的副

本與有關擁有人管有的資料之間的任何差異。  
 
8.  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法律事務／九龍及土地供

應 (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總部 )(下稱 “地政總署助理
署長 ”)在回應時表示，如果在進行重整後，重整版本有
別於原有版本，以致土地擁有人因而蒙受損失或損害，

根據建議的法例，有關的擁有人有權向政府索償。  
 
9.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補充，關於

已重整的土地契約，建議的法例會就這些契約的進一步

重整作出規定。進一步重整的程序與按申請重整土地契

約的程序類似。根據擬議的反對及上訴程序，持有註冊

權益的人士可向地政總署署長 (下稱 “署長 ”)提出反對重
整；如不滿署長的決定，他們可再向土地審裁處或上級

法院上訴。鑒於上訴須在某時限內提出，張學明議員認

為，為了讓土地擁有人有更大保障，不應就上訴設定期

限，因為他們當中不少人居於海外，未必及時獲悉其契

約重整一事而提出上訴。  
 
按申請進行重整  
 
10.  梁家傑議員察悉，就一些契約已經遺失或難以

辨認，而其在土地註冊處的副本亦難以辨認或已經遺失

的情況而言，如有關的土地擁有人仍能在土地註冊處找

到其名字，則他們仍可申請要求進行契約重整。就此，

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考慮可否根據同期批出的鄰近地

段租契的條款，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土地契約。  
 
11.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在回應時證實，政

府當局現正循梁議員建議的方向，擬定一個方案。在此

方面，當局正考慮應以有關的時間、地點還是類別作為

準則，據以揀選作為重整依據的契約或憲報公告。然而，

未必一定備有此等參考資料，而有關的土地擁有人亦未

必同意這做法。因此，建議的法例會訂定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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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於李國英議員關注到難以找到證明文件來支

持契約重整的申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表示，

可採用上述兩段所述的做法，來克服有關困難。他進一

步向委員保證，關於在 1905年左右批出的集體官契 (於
1997年 7月後稱為政府集體租契 )，政府有一套完整副
本，而集體官契的條款均大致相同，只分為 “標準 ”與 “補
租 ”兩式。其後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大部分亦受有關時
間適用的政府憲報公告的條款規限，各份土地契約只有

甚少本身的特定條款。地政總署助理署長補充，如所有

有關參考資料均不完整及難以辨認，政府當局仍可根據

有關契約的性質、批出的時間及署長可能管有的任何證

據，決定須重整的條款。建議法例的用意是盡可能重整

最多的土地契約。  
 
13.  陳偉業議員關注到可如何識破欺詐個案。地政

總署助理署長表示，只有已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人士才

有權申請重整。然而，建議的法例只擬訂立機制，重整

政府租契及有關土地文件的條款，目的並不是確立土地

業權。  
 
14.  涂謹申議員認為，就按申請進行重整而言，不

應設定先決條件，規定申請人須為已向土地註冊處註冊

的權益持有人。他認為只要證明業權真確，便應批准重

整申請。他繼而詢問，令署長信納重整契約的條款的責

任在誰，以及會否採用共同披露的做法，即政府和有關

的擁有人均披露所持有的資料，作重整之用。他亦詢問，

在重整難以辨認的條款時會否採用寬鬆的做法，以便在

重整契約生效之時，如有關地段已存在違反重整契約條

款的情況，政府可按法定的豁免規定，放棄其作為批租

人對有關違約情況採取行動的權利。  
 
1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在回應時闡釋，

首先，有關土地的業權理應已在土地註冊處註冊。其

次，土地擁有人隨後須提出重整申請，並附上其業權

證明及 (他管有的 )原本契約條款的證明文件。當局會將
這些證明文件與政府當局持有的證明文件核對。如有

差異，便會使用相類契約等客觀的可資比較參考資

料，以決定重整的條款。擁有人如對已重整的條款感

到受屈，可一如上文第 9段所述提出上訴。已重整的條
款會被視為審批發展建議的依據。政府當局在批准發

展之前，須查核有關契約有否任何發展限制。此外，

除契約條件外，發展項目亦受規劃及建築管制。然而，

涂謹申議員指出，有關的土地擁有人可規避上述管

制，例如他們的土地若位於獲豁免地區，便可能出現

這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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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及關注事項  
 
16.   主席及陳偉業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及何時提交
立法建議，以便確保即使有關契約已經遺失或難以辨

認，而土地註冊處亦無其任何紀錄，仍可能進行業權轉

易。陳議員亦要求提供此類個案的估計數字，以便估量

此類遺失契約的問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在回

覆時表示，此等類別的問題會在稍後階段處理。他進一

步解釋，由於沒有該等個案的紀錄，故難以提供所索取

的估計數字。  
 
17.  主席提及多年前大埔理民府曾發生火警，燒

了多份土地契約，並詢問有關的擁有人如何能證明他們

的業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在回覆時指出，由

於新界大部分私人土地均由政府批出的集體官契所涵

蓋，故土地註冊處應有他們的業權紀錄。即使沒有這些

紀錄，如有關的擁有人可出示其他證明，當局亦會妥為

跟進他們的個案。  
 
 
V. 其他事項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6月 27日  


